
教材采购招标公告
为保证教材质量，降低购书成本，维护学生利益，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机制不断完善，经学校研究决定，拟采取公开招投标方式对2011-2013两学年春秋两季学校教学用书及图书馆藏书进行集中采购，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标人资质要求：
1. 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工商税务登记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请出示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 注册资金在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具有大中专教材经营权或有图书二级批发权以及各出版社委托发行资格。

3. 具有中专教材征订、储运、调剂、退换、结算以及综合服务能力，具有丰富的中专教材供应经验，为上海市内各中专校供应过教材，提供2009年1月1日以来为各中专校配送教材的业绩资料（合同复印件加盖法人印章）。

4．在上海建有200平方以上的库房。
5. 参加各地教材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及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无销售盗版教材等不良记录；无违法记录，满足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投标人服务承诺

1. 免费提供春、秋两季教材的征订目录、光盘，推荐给我校对口的最新教材、获奖教材，提供教材出版发行的最新信息资料。保证不提供盗版教材。否则，一经查实，除负法律责任外，还须支付我校该教材总码洋2倍的罚金，且我校有权单方面解除购书合同。

2. 专人负责接收我校教材征订计划；负责供应、送货、结算和其它工作。接到教材订单2个工作日内回告教务处教材组，10至12个工作日内到书。追加教材的折率与中标折率一致。如遇教材改版或不出版等原因，2个工作日内通知教务处教材组，便于有关科室调整计划；    
3. 对因招生计划变更、教学计划调整、转专业等因素，导致教材库存积压的，应随时予以退回，并负责退货所发生的费用。

4. 对我校列出的教材订购清单，按实际价报价。

5. 结算方式：先到货后付款。付款时间：收到每订季订书单最后一批教材后，在100天时间内，付清全部价款。
6. 所供教材如有印刷、装订、包装等错漏的质量问题，或与供应教材订单不符，供应商无条件负责处理；对突发性事件供应商应有严密的应急预案和相应的措施，以保证课前到书。

7. 及时提供教材出版发行的新政策，并协助我校做好自编教材的联系出版工作。

三、投标文件组成与要求

1. 企业三证一照（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企业法人代码证（原件）、税务登记证（原件）、营业执照副本（原件））等复印件加盖单位印章；

2. 各种资质证书；

3. 相应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投标人身份证复印件等；

4. 报价单；

5. 近三年主要业绩情况说明，其中要求必须有从事中专教材发行两年以上经验；提供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事故、违法记录的声明。
 6．服务承诺。

以上资质材料为必备文件，如有缺项为无效投标。请投标人将投标文件，包括正本壹份、副本伍份（请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密封、盖章。开标时以正本为准。

四、开标与评标
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11年7月 1 日下午3点。投标单位须在2011年 7月1日下午3点之前将投标文件交至上海石化工业学校教务处，并在学校财务处交纳投标保证金5万元，未中标者投标保证金全额返还；中标者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无息），履约结束时退还，如果中标者弃标，则无权要求返还投标保证金。逾期送达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恕不接受。

2. 开标时间：2010年7月2日下午13:30开始。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准时参加开标会议，并携带相关证明原件。

3. 开标地点：上海石化工业学校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4. 评标程序：

（1）投标单位的法人代表或其委托人(须持有法人代表的委托书)按照抽签顺序向上海石化工业学校教材采购（领导）评标小组出示资信证明，并就投标单位概况、承诺内容等向评标小组做简要介绍。

（2）评委对投标人的商业资质与信誉、履约能力与业绩、投标报价、服务质量承诺、等方面进行综合权衡后予以评分。

（3）根据评分统计结果，教材采购评标小组向校务会议推荐中标候选企业，校务会议最终确定中标企业。

五、有关本项目投标的其他事宜，请与我校教务处联系。
招 标 人：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办公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龙胜路1097号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教务处
联系电话：021-57972733   021-57942199 
联系人： 李晶老师 13651748157   潘慧华老师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2011年6月27日


